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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政策干货
	政策依据
	责任科室
	责任人

	1
	对水污染治理企业适当给予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湖南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方案（试行）》（湘财资环〔2019〕1号）
	市生态环境局水科
	郭胜
17707333882

	2
	新、改、扩建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原则与环评审批合并进行，不单独出具论证报告，简化工作程序
	《关于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前期工作的通知》（湘建村〔2019〕230号）
	市生态环境局水科
	郭胜
17707333882

	3
	对大气污染治理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减排资金补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二条
	市生态环境局
大气科
	袁理
13873307336

	4
	对工业企业进行主要污染物初始排污权分配的指导，为企业节约购买排污权的资金
	《关于加强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管理的通知》（湘环函〔2017〕121号）
	市生态环境局
排污权交易所
	包晓风
17707333719

	5
	停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
	《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20号）
《关于做好放射性废物（源）收贮工作的通知》（环办辐射函〔2017〕609号
	市生态环境局
固废科
	胡湘许18073329991

	6
	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在湖南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梳理填报“最多跑一次”事项24项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达到100%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17〕19号）等
	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科
	廖伟庚
18073329948

	7
	进一步加大环保部门“放管服”改革力度，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受理、邮政快点送达审批文件、不见面审批，零跑腿办件，最大程度实现“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在市级审批规定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减环评审批时间，环评报告审批不超过6天。
	环保部 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规财〔2018〕86号）    
省环保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湘环发〔2017〕19号）
	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科
	廖伟庚
18073329948

	8
	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对10大类30个小类的环评登记表项目实行豁免，不再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对17大类44小类行业项目实行环评报告书或报告表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对符合要求的原则上一个工作日作出告知承诺制审批决定；优化重大项目环评审批服务，前期介入进行技术指导、提供审批过程保姆式服务。


	生态环境部 《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湘环发）〔2020〕17号)
	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科
	廖伟庚
18073329948

	9
	排污许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限内入河排污口审批、辐射安全许可等24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进驻市民中心“智慧株洲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受理和办结，做到“中心之外无许可”，规范办件、高效审批、优质服务。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政发〔2018〕6号）

	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科
	廖伟庚
18073329948

	10
	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
	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的指导意见（环执法〔2021〕1号）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刘洪刚
18073329952

	11
	加强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法监管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推动差异化执法监管的指导意见（环办执法〔2021〕10号）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杨桦

18073329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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